國立臺灣大學牙醫專業學院『關學婉教授人才培育基金』
補助國外進修作業要點
一、國立臺灣大學牙醫專業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因應長期師資發展需要，鼓勵本院優秀畢業學生國外進修，特訂定本要點。
二、推薦機構：本院。
三、申請人資格：
（1） 戶籍設於國內之中華民國國民。
（2） 畢業於本院。
四、研究機構：具有指導碩、博士生研究之能力的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五、補助期間：
（1） 補助期間為一年，不得分段但可展延一次。
（2） 補助起始日以推薦機構與受補助人簽約後之抵達國外研究機構報到日起算，簽約前之國外研究期間不得納入補助期間。
（3） 補助截止日以補助期滿返抵國內之入境日期為準。
六、補助費：
（1） 以一年補助新台幣一百萬元為計算標準。應領補助公費計算方式為新台幣一百萬元乘以國外研究日數 (補助起始日至補助截止日之累計日數扣除請假返國總日數) 除以三百六十五日。
（2） 補助期間請假返國總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且返國期間不得支領補助費；請假返國總日數逾三十日或國外研究日數未達一百八十日者，需返還所領全額補助費。
七、申請程序：
（1） 繳交下列申請資料(一式兩份)
1. 申請人個人資料表。
2. 外國語文能力鑑定證明。
3. 國外指導教授或研究機構接受前往研究之證明文件。
4. 本院師長之推薦函。
5. 現職單位主管之推薦函。
6. 大學部及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7. 國外研究計畫書（本計畫書須為A4紙二十頁以內，檔案在5MB以內，限以中、英文撰寫），內容須包含：
1) 國外研究計畫摘要。
2) 個人近五年內參與研究或工作之經驗及成果(請列舉具體事實，如研究成果、個人傑出表現、受表揚及獲獎紀錄等)。
3) 擬進行研究計畫之背景、目的、研究方法及其重要性。
4) 擬前往國外研究機構之學術成就與完成研究構想的相關性。
5) 預期完成工作及具體成果與未來工作之關係。
8. 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本項文件需為A4紙四十頁內，檔案以pdf格式）。
（2） 受理申請期間：每年9月30日止。
八、審查原則：
（1） 以申請人過去表現、發展潛力、執行計畫能力、外語能力、研究主題、國外研究機構或國外指導教授之適切性等為評審基準，委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審查申請資料。
（2） 書面審查之評分項目如下：
1. 申請人之學業成績、訓練背景、個人傑出表現、發展潛力、執行計畫能力。(占25%)。
2. 申請人之外語能力及研究機構（含指導教授）在本領域之學術聲譽與適切性。(占20%)。
3. 研究計畫（含主題、結構與文字、架構及方法、問題分析等）完整性與可行性。(占30%)。
4. 研究計畫對臺大牙醫學院或國家未來發展之重要性。(占25%)。
九、結案：
1. 研究報告繳交：受補助人應於研究期滿一個月內統繳交研究報告，報告繳交後始得辦理經費結算。
2. 經費結算：受補助人須於補助期滿一個月內繳交研究期滿日期、確認研究期間，並列印補助費支領收據簽章後，併同b.中華民國護照基本資料頁及補助期間蓋有我國入出境日期戳記頁之影本。
十、應注意事項： 

（1） 受補助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除喪失原有受補助人資格，並應返還已領取之補助費：
1. 所附資料(含相關證明文件)虛偽不實或不符合規定。
2. 本會要求推薦機構提供申請文件正本驗核時，受補助人未配合辦理。
3. 受補助人於研究期間，未先請假而自行返國或提前返國。
4. 未經同意逕自變更研究國家、研究機構或任意變更研究主題。
5. 於領取補助費期間，有違反國家法令或嚴重損及國家利益之言行，或觸犯刑案經本國或外國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應入監執行或遭遣送回國。
（2） 受補助人領取本補助費之研究成果，在國際會議、學術期刊等發表者，應於論文之致謝章節加註本會名稱及計畫補助編號。
